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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總則

第一條：本章程依「南投縣社區大學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社大訂名為「濁水溪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社大)，校本部設址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另設四間分校為，竹山分校：設址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鹿谷分校：設址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二段174號(鹿谷國小)、集集分校：設址南投縣集集鎮東昌巷4號(永昌國小)、水里分校：設址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68號(水里國中)。
第三條：本社大創校宗旨，係配合南投縣政府之教育政策，推展終身學習，達成守護土地、樂活家園之辦學目標。
第四條：本社大非屬正規教育之終身學習機構。
第五條：凡年滿十八歲之社會大眾，不限戶籍，皆可報名選讀。

第2章 行政組織

第六條：本社大設置校長一人，對外代表本社大，對內負責本社大發展願景之規畫及校務重要決策與管理。另設分校校長三名，負責督導各分校校務。各分校分置執行秘書若干人，由縣政府以約聘(僱)人力聘用之，並聽從校長指揮，其所需人事經費，由縣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其他兼職人員之聘僱，依校務之需進行聘任。
第七條：本社大設置主任秘書一人，擬定與執行、追蹤各項校務行政計畫，另協助規劃課程發展目標、協調各組業務，並支援教學系統及各委員會之召開。
第八條：本社大得視校務需要利用本縣各國中小學場地設置教學點。
第九條：本社大行政系統下設各組：
1、 學務組：負責學員報名註冊、資料造冊登記、研習證書核發、活動資料整理、設備維護、美工及相關文宣企畫等。
2、 總務組：負責財產採購登錄保管、預算編製、薪資計算與發放、各項年度報表編製、教學與活動場所配置等，另設置主計、總務、出納各一人，由校本部所在地學校主計、總務、出納兼任。
3、 課務組：負責社大課程開發、推展及執行、期末成果展籌畫、招生簡章編排等。
4、 社區服務組：負責志工訓練、社區活動企畫及執行、社團規劃指導、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等。

第3章 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十條：「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本社大之決策會議，以推動及議決校務及課程發展之重大政策事項，組成人數為七人至十三人。
第十一條：本社大校長為本會之召集人，其決議事項應函文縣政府核備。
第十二條：本會之組成成員包括分校校長、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學員代表，教師代表與學員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本會教師代表及學員代表任期二年，由本社大學務組遴選之。
第十四條：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臨時會得由校長適實際需要邀集召開。
第十五條：本會需有二分之一以上代表出席，始得開會，須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六條：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1、 校務及課程發展計畫。
2、 校務及課程規程與章則。
3、 有關教師與學員重大事件。
4、 其他有關校務及課程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4章 課程與師資

第十七條：本社大設置「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由本校校長、分校校長、專家學者擔任之，負責教師資格及課程審查，專家學者不得少於總人數之四分之一。
第十八條：本社大聘任教師皆為兼職，且須經由「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第5章 附則

第十九條：為配合辦學需要，有關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志工培訓及開班課程規範等相關規定，由本社大另訂之。
第二十條：關於本社大社團組織依「南投縣社區大學自主性社團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第二十一條：本組織章程經南投縣濁水溪社區大學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並函文南投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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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辦理南投縣濁水溪社區大學（下稱本校）教師之任用暨課程審查，爰依南投縣社區大學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作業要點為依據特訂定本規定。
二  教師之任用應經本校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三  本校教師之任用及開課規定如下列：
（1） 教師一學期一聘，均為兼職，且在本校開課數不得超過四門課，同一分校同一性質課程不能超過二門課。但教師研習時數達100小時，或為計畫性課程者，不在此限。
（2） 教師是否續聘視其教學成效與品質、學員滿意度、教師自身狀況及本校課程規劃而定。
（3） 教師開課課程之送件，需經各分校初審通過，且各分校保有教師開課准否之決定權。
（4） 教師開課之課程需送交本校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課。
四  本校任用之教師包括學術類教師、生活藝能類教師及社團類教師等三類。
五  本校任用之學術類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
（2） 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就、專門著作或相關專業證照，經本校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認可者。
六  本校任用之生活藝能類及社團類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
（2）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3） 在專業領域具有傑出表現或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
（4） 在專業領域具有專門著作或相關專業證照，經本校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認可者。
（5） 對於社區營造之推動有具體之貢獻者。
七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有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外聘委員不得少於委員出席數之四分之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聘任，解聘時亦同。
八  教師除有具體之不適任事證外，本校不得無故於聘約期間解聘之。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適用本規定第七條解聘之
(1) 新任教師無故未參加教師座談會者，下學期不予續聘。
(2) 經學員反應有不當促銷行為或言論不當損及學校校譽；或在擔任本大學教師任教期間有公開推銷、宣傳、宣教或信仰，經查證屬實者，則不予續聘。
(3) 上課遲到十五分鐘以上，而未能補足上課時間達三次以上者，下學期不予續聘。
(4) 未按排定時間上課，私自更動上課時間三次以上者。
(5) 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未事先申請核准者。
(6) 擅自利用本大學名稱或相關組織名義，對外從事未經本大學核准之事宜，情節重大者。
(7) 教師於各班上課，平均缺席率高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8) 教師授課之內容，涉及算命、販賣或侵入性民俗醫療行為者。
(9) 教師教學狀況，於學期末學員滿意度調查問卷回收率達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學員勾選「不滿意」選項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10) 教師經查曾犯有性別平等法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學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之情形屬實者。
(11) 本校之教師無故未按時授課又無補課者，或缺課情形嚴重導致課程中斷，致學員權益受損者，本校得予以解聘之。本校除依該教師實際上課時數發給鐘點費外，並得對其提起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
九  本校之教師於聘任期間，因故無法繼續任教，得推薦適任之代課教師繼續教授課程，並須於一週前檢具該名代課教師之相關學歷證件提交該分校辦理緊急審核，該名代課教師之聘用與否，由本校決定之。
十  為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員學習成效，教師應主動積極參與本校辦理各項教學研習及專業研習活動，本校並將教師出席活動時數，作為是否續聘之指標。
十一課程經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通過，而後兩年內如欲繼續開設課程，應提出課程大綱予分校審核，並提交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備查即可開課。
十二教師提出之課程大綱經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會議審查不通過者，將不予開課。
十三本校教師之任用暨課程審查結果應檢具提送南投縣政府核備。

十四本規定經南投縣濁水溪社區大學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並函文南投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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